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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

,

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1.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四楼会议室

(

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分

5.

主持人

:

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

,

代表股份

198,503,89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07%

。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

,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

2013

年度报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

2013

年度报告》第八节

"

公司治理

"

的

"

五、监事会工作情况

"

。

(

三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报告》。

(

四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报告》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五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见

2013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

六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

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83

亿

元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

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52

亿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52

亿元担保的公告》。

(

十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98,503,89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本议案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无关联董事及股东。

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两位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鸿路

钢构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3

、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B6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4月 19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敏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先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郭曙明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２３０

，

９１９

，

０８６．０９ １９９

，

７４３

，

５８９．０６ １５．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１９４

，

８１５．５２ ２１

，

３２０

，

１８３．１１ －４７．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３０９

，

９０９．０７ １６

，

３３２

，

００３．７１ １８．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１

，

０１１

，

２８３．６４ －３６

，

５６１

，

５５６．５２ －９４．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１３ －４６．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１３ －４６．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 ２．３４％

下降

１．２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

，

４３５

，

３３８

，

１２９．３１ １

，

４１７

，

５２１

，

３１３．７４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０２２

，

３７２

，

７６３．８８ １

，

０１０

，

１３２

，

９４５．５３ １．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２２

，

０３９．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３８

，

１３５．６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１

，

０８５

，

１９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０６

，

７８８．４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９１４

，

１８９．５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３３

，

０２２．５４

合计

－８

，

１１５

，

０９３．５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２３９

，

２２０．６６

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３３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４６％ ３１

，

１４２

，

８６２ ２６

，

３５７

，

１４６

质押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豹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８．７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９％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６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９％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６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９％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６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９％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９％ ６

，

０５７

，

１４２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６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１％ ５

，

９３７

，

０４２

质押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５％ ５

，

３５７

，

１４２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４％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施召阳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王贵生

５

，

９３７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３７

，

０４２

陈华青

５

，

３５７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５７

，

１４２

许敏田

４

，

７８５

，

７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８５

，

７１６

杨富正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王建忠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叶兴鸿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许鸿峰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林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佩华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许敏田先生之夫人，股东王建忠与王贵生先生系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妹夫，

股东许鸿峰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弟弟，股东施召阳与陈华青先生为

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表弟，股东王昌东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舅

父，股东杨富正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妻弟。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单位：元）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单位：元）

期末比期初增减

金额（单位：元）

期末比期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９

，

７７０

，

１３８．００ ３６

，

９１５

，

６６３．９０ －１７

，

１４５

，

５２５．９０ －４６．４５％

主要系远期结汇合约余额

减少及报告期受人民币贬

值影响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６１４

，

５７５．４１ ４

，

９９４

，

６３９．４６ ６

，

６１９

，

９３５．９５ １３２．５４％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额增

加。

其他非流动性资产

２１

，

１３８

，

６１３．８８ ５

，

４８３

，

８８８．４２ １５

，

６５４

，

７２５．４６ ２８５．４７％

主要系预付设备及无形资

产购置款增加。

短期借款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

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

，

３２４

，

５５０．８３ ２０

，

６５８

，

８７７．０６ －１０

，

３３４

，

３２６．２３ －５０．０２％

主要系支付年底职工薪酬

导致余额减少。

其它流动负债

２９６

，

８５０．０６ ４

，

８２３

，

４６６．７８ －４

，

５２６

，

６１６．７２ －９３．８５％

主要系本期支付前期销售

折扣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

，

３５７

，

０６９．６３ １０

，

６０３

，

７９９．６０ －３

，

２４６

，

７２９．９７ －３０．６２％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减

少引起递延所得税负债减

少。

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单

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单

位：元）

同比增减金额

（单位：元）

同比增减幅

度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１６３

，

０８３．４９ －６１０

，

９９７．０１ ７７４

，

０８０．５０ １２６．６９％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

支出增加及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３８

，

５１９．８３ １

，

４４３

，

４７１．１９ －２

，

２８１

，

９９１．０２ －１５８．０９％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减少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７

，

１４５

，

５２５．９０ ３

，

９７１

，

８３９．１６ －２１

，

１１７

，

３６５．０６ －５３１．６８％

主要系远期结汇合约余额

减少及报告期受人民币贬

值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６

，

５４３

，

３１９．４０ －４９５

，

２１２．４６ ７

，

０３８

，

５３１．８６ １４２１．３２％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汇结算

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８８３

，

７２８．８８ １

，

５９３

，

８３１．６４ －７１０

，

１０２．７６ －４４．５５％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等收

入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

，

９９９

，

０５３．２５ ４

，

１７８

，

５２２．２１ －２

，

１７９

，

４６８．９６ －５２．１６％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减

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单位：元）

同比增减金额

（单位：元）

同比增减幅

度

原因说明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４４

，

４７１

，

１１３．９７ ３４

，

０３７

，

９７３．２７ １０

，

４３３

，

１４０．７０ ３０．６５％

主要系本期员工人数增加

及薪资上调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７

，

２２２

，

２０７．３０ ４

，

４１０

，

０６６．４１ ２

，

８１２

，

１４０．８９ ６３．７７％

系本期支付的税费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３６

，

７０９

，

３６９．２０ ２８

，

０５６

，

０３２．１５ ８

，

６５３

，

３３７．０５ ３０．８４％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管理费

用和销售费用等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６

，

１６９

，

７５４．７３ ４６

，

６５２．１２ ６

，

１２３

，

１０２．６１ １３１２５．０３％

主要系收到远期结汇结算

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４３９

，

１１７．９５ １７９

，

９９９．９８ ２５９

，

１１７．９７ １４３．９５％

主要系本期处置机器设备

等固定资产收到现金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３４

，

２９２

，

５１１．２８ ７０

，

７９１

，

７１１．３３ －３６

，

４９９

，

２００．０５ －５１．５６％

主要系本期较前期支付购

置固定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９０８

，

６３４．００ －９０８

，

６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１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７３

，

９８２．６８ ５１

，

７５０．００ ２２２

，

２３２．６８ ４２９．４４％

主要系本期支付银行贷款

利息增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１４９

，

６２５

，

６１１．７１ ３１４

，

２３５

，

７３５．０１ －１６４

，

６１０

，

１２３．３０ －５２．３８％

主要系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１０８

，

６９８

，

５５２．５３ ２１１

，

２３２

，

１３７．１０ －１０２

，

５３３

，

５８４．５７ －４８．５４％

主要受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的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4

年

2

月

19

日

,

子公司博华环境联合宇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乐清市市政工程建设办公室就乐清市清江镇污水处

理厂工程

(BO

项目

)

签订《合同协议书》

,

合同总价款

2,998.86

万元。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主要分工为

:

宇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土建工程

;

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设备、电气、自控采购及安装、调试、运营等工作。

2.2014

年

2

月

22

日

,

新界泵业与国外某设备厂商签订了进口生产设备合同

,

合同金额为

700.88

万元。

2014

年

3

月

24

日

,

公

司支付设备款

217.57

万元。

3.2014

年

3

月

5

日

,

公司与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协议书》

,

并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购买

土地使用权意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08)

。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土

地使用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11.20

万元的价格在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

,

并对外

发布了《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2)

。

2014

年

3

月

24

日

,

公司支付土地款

474

万元。

4.

公司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远期结汇

/

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

,

协议约定公司向中国银行温岭支行出

售远期外汇

,

总金额为

16,240

万美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4,860.00

万美元。

5.

子公司台州新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及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总协议书》

,

协议

约定台州新界向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售远期外汇

,

总金额为

4,080

万美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台州新界尚未履行完毕的

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1,050.00

万美元。

6.

子公司西柯贸易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远期结汇

/

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

,

协议约定公司向中国银行

温岭支行出售远期外汇

,

总金额为

3,785

万美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1,215.00

万美元。

7.

子公司方鑫机电就年产

400

万台水泵技术项目工程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与温岭市伟龙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1,430.0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

1,090.00

万元。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

制人、 关

联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杨佩华夫妇及关联股东

许鸿峰、王昌东、施召阳、王贵生、陈华青、王建忠、

杨富正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

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履行

完毕。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

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公司董

事、监事

和高管

任职期

间及离

职后

６

个

月内。

严格

履行

实际控

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杨佩华夫妇承诺：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新界泵业构成同业竞争

的业务，并将保障新界泵业资产、业务、人员、财

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无论是否获得新界泵业

许可，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

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

不利用新界泵业实际控制人等身份，进行其他任

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本人愿

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控股子

公司浙

江老百

姓泵业

有限公

司（原浙

江新沪

泵业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

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４

，

１６７

，

８１５．８７

元对新沪泵业进行增资，取得新沪泵业

７０％

的股权。 新沪泵业原实际控制人沈云荣承诺：保

证新沪泵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

利润不少于

２５０

万元，保证

２０１２

年全年的净利润不

少于

８００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沈云荣夫妇

以现金补足；或以沈云荣夫妇拥有之新沪泵业的

等额出资额无偿转让给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履行

完毕。

本次增资协议生效后，沈云荣、毛玲君夫妇及其控

制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

界泵业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

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沈云荣夫

妇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公司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时承诺：（

１

）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２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３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严格

履行，

履行

完毕。

控股子

公司温

岭市方

鑫机电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方鑫机电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３０６

，

８７５．１４

元增资收购方鑫

机电，取得其

７０％

的股权。 本次增资收购约定：由

詹军辉担任方鑫机电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净利

润不少于

１３５

万元，保证

２０１３

年全年经审计后的净

利润不少于

２５０

万元，保证

２０１４

年全年经审计后的

净利润不少于

３５０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詹

秀芳、詹军辉以现金向公司补足或将其持有的相

等差额利润的方鑫机电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本次增资完成后，詹军辉父子保证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

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

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股

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

业及其股东权益的活动。 詹军辉父子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１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公司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时承诺：（

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２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

３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严格

履行，

履行

完毕。

控股子

公司浙

江博华

环境技

术工程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并购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并购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取得

其

５１％

的股权，并拥有控股权；使用自有资金

１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元进行增资（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合计

使用自有资金

４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元完成本次并购事宜。

本次并购约定，由陈杭飞担任并购后的博华环境

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１１６

万元，保证

２０１３

年全年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９１０

万元，保证

２０１４

年全年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１

，

１８０

万元，若到

期不能实现，则由陈杭飞、郦云飞以现金向博华环

境补足或相等差额利润的陈杭飞夫妇拥有的股权

无偿转让给新界泵业，不可抗力因素（战争、地震

等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实现的除外。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若本次并购成功后，陈杭飞、郦云飞、郦振根保证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

控制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

用新界泵业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

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陈杭

飞、郦云飞、郦振根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

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立即终止

前述同业竞争的行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公司董

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

余募集资金

７

，

５１３

，

６８０．４４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最终结转金额以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当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各募集资金项

目尚未支付的余额

１３

，

３６５

，

４３５．３６

元将由公司以自

有资金支付。 针对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董事会承诺如下：

①

公司最

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②

公司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

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严格

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

％

）

－３０％

至

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万元）

４

，

４０１．８１

至

６

，

２８８．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６

，

２８８．３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民币贬值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益有所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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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4

月

17

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1958

号三号楼

(

东楼

)

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姜飞雄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

、出席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名出席

,

代表公司股份

123,299,77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

257,600,000

股的

47.8648%

。 其中

: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3,279,970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

257,600,000

股的

47.85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800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077%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姜飞雄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各项议案

,

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

,

具体情况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23,293,9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

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23,293,9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

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23,293,9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

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23,293,9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

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123,293,97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

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律师胡振标、钱晓波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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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姚日波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8

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5,674,29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239,463,040

股的

69.1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二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五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六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七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八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九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十

)

经现场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

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65,674,2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中洲控股

2014-15

号《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16

号《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17

号《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以及《

2013

年年度报告正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

:

亓 禹、赵燕明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4-26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因个人原因

,

吴见斌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之职。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经

201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选举贾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二、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

目前公司监事会只有

4

名监事。 经

201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选举陆

生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贾帅先生、陆生全先生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董事、监事职责的要求

,

符合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条件

,

不存在《公司法》、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

,

也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贾帅先生、陆生全简历参见附件。

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1:

贾帅先生个人简历

贾帅

,

男

,

汉族

,

生于

1975

年

,

学士学位。

1997

年

7

月至

2007

年

2

月

,

历任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信贷部经理、

行长助理、副行长

;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

,

任成都中信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2009

年

1

月

至今

,

任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贾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深圳中洲集团

有限公司任职以外

,

与公司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

2:

陆生全先生简历

陆生全

,

男

,1964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副教授。

1984-1998

年

,

在兰州商学院财政金融系任教

,

曾担任教研室

副主任、主任、副处长等职务

;1998-2001

年

,

在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发展公司任战略发展部部长

;2001-2005

年

,

在天同证券深圳投行部任业务经理

;2005-2007

年

,

在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任综合部部长

;2007-2009

年

,

在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任战略研究部高级经理

;2009-2011

年

,

在深圳市科之谷投资有限公司任财务总

监、副总经理

;2011-2012

年

,

在深业南方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待遇

;2012-2014

年

,

在深圳市远

致投资有限公司任战略规划部副部长、资产管理部部长。

陆生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除在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任职以外

,

与公司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294�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14-015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

: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00

3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9

号绿景广场主楼

37

层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5

、主持人

:

叶澄海先生

6

、表决方式

:

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7

人

,

代表股份

489,633,79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0%,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8

名董事

,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丁德海、潘玲曼出席会议

,

董事蔡俊峰因公务不

能出席本次会议

,

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489,633,79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2

、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489,59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5,1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489,633,79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4

、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89,633,79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89,633,79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余洁 周江昊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

会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